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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類 
 
 

彰化縣政府 令  
修正「彰化縣各地政事務所組織規程」及「彰化縣彰化地政事務所編制表」，並自

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八月一日生效。 

  附「彰化縣各地政事務所組織規程」及「彰化縣彰化地政事務所編制表」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各地政事務所組織規程 
 

第一條    本規程依彰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組織自治條例第十二條規定訂

定之。 

第二條    彰化縣（以下簡稱本縣）依市鎮所在地分設彰化、員林、和美、鹿港、

二林、溪湖、北斗、田中八個地政事務所，受本府指揮、監督，辦理轄區

內地政業務。 

本縣各地政事務所之轄區如下： 

            一  彰化地政事務所之轄區為彰化市、芬園鄉、花壇鄉、秀水鄉。 

            二  員林地政事務所之轄區為員林市、大村鄉、永靖鄉。 

            三  和美地政事務所之轄區為和美鎮、線西鄉、伸港鄉。 

            四  鹿港地政事務所之轄區為鹿港鎮、福興鄉。 

            五  二林地政事務所之轄區為二林鎮、芳苑鄉、竹塘鄉、大城鄉。 

            六  溪湖地政事務所之轄區為溪湖鎮、埔心鄉、埔鹽鄉。 

            七  北斗地政事務所之轄區為北斗鎮、溪州鄉、田尾鄉、埤頭鄉。 

            八  田中地政事務所之轄區為田中鎮、二水鄉、社頭鄉。 

             地政業務得以電子作業方式辦理者，其管轄不受前項轄區之限制。 

第三條    地政事務所掌理下列事項： 

            一  土地建物測量事項。 

            二  土地建物登記事項。 

            三  其他地籍管理事項。 

            四  地價業務事項。 

            五  地權調整事項。 

            六  土地利用事項。 

            七  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事項。 

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27 日 

府人企字第1100261226號 

附件：「彰化縣各地政事務所組

織規程」及「彰化縣彰化

地政事務所編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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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資訊業務事項。 

            九  其他有關地政業務事項。 

第四條      地政事務所置主任，承縣長之命，兼受地政處處長之指導，綜理所務，

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 

第五條      地政事務所得分三至四課辦事，編制員額未滿四十人者，分設三課；    

編制員額在四十人以上者，分設四課。另得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資訊機

構設置要點」規定設置資訊課。 

第六條      地政事務所置秘書、課長、測量員、技士、課員、技佐、辦事員、書

記。 

第七條      地政事務所設人事室者，置主任；未設人事室者，置人事管理員，由

本府派員兼任，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第八條      地政事務所設會計室者，置主任，依法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未設會計室者，置會計員，由本府派員兼任；未設會計室或置會計員者，

由本府派員兼辦。 

第九條      地政事務所政風業務，由地政事務所派員兼辦。 

第十條      地政事務所所需員額，依本縣各地政事務所員額設置基準表計算之。 

            前項員額設置基準表，由地政處訂定之。 

第十一條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各職稱之官等職等，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 

第十二條    地政事務所分層負責明細表，由各所擬訂，報本府核定。 

第十三條    本規程之施行日期，由本府以命令定之。 

 

彰化縣彰化地政事務所編制表 

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主 任 薦 任 第九職等 一  

秘 書 薦 任 第八職等 一 
 

課 長 薦 任 第七職等 四 
 

測 量 員 委 任 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十五 

 

課 員 委 任 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三十五 

 

技 佐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三 

內二人得列薦任第六

職等(其中一人係由

本職稱尾數一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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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計給。) 

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六 
 

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三 
 

人

事

室 

主 任 薦 任 第七職等 一 

 

會

計

室 

主 任 薦 任 第七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

列。 

合計 七十 
 

附註：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五」之規定；

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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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令 類 

彰化縣政府 函  
主旨：有關貴公所辦理「變更芬園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變二（芬草路

二段以南）都市計畫樁位測定測量作業，樁位成果圖表公告乙案，復如說明，

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公所110年7月15日芬鄉農經字第1100010423號函暨依據都市計畫樁測定

及管理辦法第八條辦理。 

  二、旨揭都市計畫樁位成果圖表於公告期滿，並實地完成樁位點交作業後，請將

樁位成果圖表（含電子檔）及點交紀錄表函報本府。 

  三、副本抄送本府行政處，請惠予協助將旨案公告刊登於本府公報。 

 

正本：彰化縣芬園鄉公所 

副本：本府行政處(公告1份)、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公告1份)、本府建設處 

 

縣 長 王 惠 美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 

 

彰化縣芬園鄉公所 公告  
主旨：公告「變更芬園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變二（芬草路二段以南）

都市計畫樁位測定測量作業，樁位成果圖表。 

依據：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八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之樁位坐標成果圖表分別陳列於彰化縣政府建設處及本所農經課供公眾

閱覽。 

  二、公告時間：民國110年07月23日至110年08月21日止，計滿30日。 

  三、土地權利關係人如認為樁位測定錯誤時，應於公告期間內依據都市計畫樁測

定及管理辦法第九條規定繳納複測費用，申請複測。 

鄉 長 林 世 明 

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26 日 

府建新字第1100257087號 

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15 日 

芬鄉農經字第110001028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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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類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 110 年 6 月份轄內執行廢棄車輛占用道路拖吊引擎資料表 1 份(汽車 2

輛、機車 14 輛，詳如清冊)。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2 條之 1 規定。 

公告事項： 

  一、清冊內車輛原車主如需領回，限自公告日起 1 個月內持車籍資料至新建祥行

洽領（彰化縣秀水鄉明山街 13-6 號、電話：04-7692535），逾期則依廢棄物

處理。 

  二、凡廢棄車輛經拖吊至貯存場後，車主欲領回一律需繳交拖吊費及保管費。 

局 長 江 培 根 
 
汽車引擎資料表 

數量 編號 廠牌 車種 顏色 移置時間 鄉鎮市 地點 引擎號碼 

0601 PN05CS-0

00001 

TOY

OTA 

汽車 白 110062910 員林市 惠安街 128 號前
(舊署立彰化醫
院旁) 

12R0935108 

0602 PN05CS-0

00002 

三陽 廂型 白 110062910 員林市 惠安街 128 號前
(舊署立彰化醫
院旁) 

VA-AN30938 

 
機車引擎資料表 

數量 編號 廠牌 車種 顏色 移置時間 鄉鎮市 地點 引擎號碼 

M06 EN01MS-0

00019 

東園,

電動

機車 

機車 銀 110060910 彰化巿 
  

光復路 63 號 電動車無引擎 

M0601 EN00MS-0

00077 

三陽
49 

機車 紅 110060909 彰化巿 中正路二段 143

號旁 
RT037420 

M0602 PN01MS-0

00003 

三陽
50 

機車 紅 110060909 彰化巿 中正路二段 5 號
前 

DA022213 

M0603 PN01MS-T

CF-347 

光陽
49 

機車 黑 110060909 彰化巿 中正路二段 190

巷 18 號 
SA10CB-1010

39 

M0604 PN01MS-0

00004 

光陽
101 

機車 橘 110060910 彰化巿 中正路一段 154

號 
SG20JB-2013

37 

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23 日 

彰環工字第 1100044346 號 

附件：110 年 6 月份轄內執行

廢棄車輛占用道路拖吊

引擎資料表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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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 編號 廠牌 車種 顏色 移置時間 鄉鎮市 地點 引擎號碼 

M0605 EN00MS-J

GQ-939 

山葉
125 

機車 黑 110060910 彰化巿 華山路 203 號前 4HP-007485 

M0606 EN05MS-0

00015 

鈴木
124 

機車 紅 110061709 員林市 萬年路二段 34號
左側 

PM-254910 

M0607 EN05MS-0

00026 

三陽
85 

機車 黑 110061710 員林市 萬年路三段 353

巷 7 號前 
RA009810 

M0608 EN05MS-0

00011 

三陽
89 

機車 紫 110061710 員林市 民生路 39 號前 EE289427 

M0609 EN05MS-0

00019 

山葉
101 

機車 銀 110061710 員林市 民生路 55 號前 5WC-325978 

M0610 EN05MS-0

00018 

三陽
124 

機車 黑 110061710 員林市 民生路 55 號前 FG026878 

M0611 EN05MS-0

00002 

山葉
49 

機車 綠 110061709 員林市 萬年路 2 段 34 號
左側 

4JL-304718 

M0612 EN05MS-0

00001 

三陽
49 

機車 黑 110061709 員林市 萬年路 2 段 34 號
左側 

ET102482 

M0613 EN05MS-0

00003 

山葉
49 

機車 藍 110061709 員林市 萬年路 2 段 34 號
左側 

4DY-007698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委託理虹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本縣環境保護局「110年度彰化縣

烏溪及濁水溪河川揚塵防制環境清理計畫」。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條暨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2項。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110年7月19日至111年7月18日止。 

  二、委託事項： 

    (一)執行本縣河川揚塵環境清理洗街作業。 

    (二)執行本縣環境河川揚塵防護相關宣導活動。 

    (三)執行本縣河川揚塵巡查作業。 

    (四)執行本縣空氣品質惡化及河川揚塵應變作業。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本縣和美鎮 106 至 109 年度農地定期監測結果。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 

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28 日 

府授環空字第1100260142號 

中華民國 110 年 8 月 2 日 

府授環水字第 1100237101 號 

附件：106 至 109 年度農地定期

監測場址監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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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一、旨揭農地定期監測結果統計如下： 

    (一)低於食用作物農地土壤污染監測標準者共 295 筆。 

    (二)低於食用作物農地土壤污染管制標準而達食用作物農地土壤污染監測標準

者共 409 筆。 

    (三)達食用作物農地土壤污染管制標準者共 48 筆。 

  二、另監測農地清單詳附件「106 至 109 年度農地定期監測場址監測結果」所列。 

縣 長 王 惠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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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公開展覽「變更二水都市計畫(部分綠地及農業區為道路用地)(配合東彰

道路南延段新闢工程)(訂正書圖不符部分)案」計畫書、圖，並舉辦公開說明

會。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9、28條及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6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展覽期間：自中華民國110年8月4日起至110年9月2日止。 

  二、展覽地點：旨揭計畫書、圖分別陳列於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及二水鄉公所

供公眾閱覽。 

  三、公開說明會時間與地點：中華民國110年8月27日下午2時於二水鄉公所三樓禮

堂。 

  四、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意見，請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單

位）、地址及建議事項，向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或二水鄉公所提出（意見

表請逕向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或二水鄉公所索取，亦可上本府建設處網站

公告下載），公開展覽期滿後由本府彙整供作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之參

考。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彰化縣政府建築工程完竣檢查報告表」及修正「彰化縣政府建設處建

築物竣工查驗抽查紀錄表」，並自110年9月1日起施行。 

依據：依據內政部109年5月8日內授營建管字第1090808325號及109年7月30日內授

營建管字第1090813443號函辦理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30 日 

府建管字第1100255990A號 

附件：彰化縣政府建築工程完竣

檢查報告表及彰化縣政府

建設處建築物竣工查驗抽

查紀錄表各1份 

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29 日 

府建城字第110024767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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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公開展覽「變更彰化市都市計畫停車場用地（停五）土地使用管制案」

計畫書，並舉辦公開說明會。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9、23、28暨同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6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展覽期間：自中華民國110年8月10日起至110年9月10日止。 

  二、展覽地點：旨揭計畫書分別陳列於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及彰化市公所供公

眾閱覽。 

  三、公開說明會時間與地點：中華民國110年8月25日下午2時於本府一樓第一會議

室。 

  四、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意見，請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單

位）、地址及建議事項，向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或彰化市公所提出（意見

表請逕向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或彰化市公所索取，亦可上本府建設處網站

公告下載），公開展覽期滿後由本府彙整供作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之參

考。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0 年 8 月 4 日 

府建城字第1100262209A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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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為因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自本（110）年7月27日起至8月9日調降全國疫

情為二級警戒，本府110年6月10日府綠商字第1100207439號公告自同年7月27

日起停止適用。 

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10年7月23日

宣布措施辦理。 

公告事項：本府110年6月10日府綠商字第1100207439號公告停止適用後，該公告所

訂行業或營業場所仍應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之通案性原則或符

合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防疫管理措施，摘要如次： 

一、桌遊店為調降二級警戒公告仍須關閉之場所。 

二、釣魚、釣蝦、海釣場：須落實實聯制、全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並進行人

流管制、環境消毒。有提供餐飲者以外帶為原則，餐飲內用依衛生福利部規

定辦理；複合式經營者，僅可釣魚、釣蝦，不得兼營電子遊戲場或KTV等八

大行業。 

三、選物販賣機（娃娃機）設置場所：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引開放，營業時間須採

專人管理，縮小出入口以實施實聯制、全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並進行人

流管制，機台使用後須進行消毒。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催繳車號OB-4761車輛等139件彰化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

欠費補繳通知單無法投遞公示送達名冊1份。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及第82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府執行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欠費補繳通知業務(停車日期110年4

月；公示送達件數：139件)，經以雙掛號郵件併送達證書寄發欠費補繳通知

單，郵務人員以無法送達為由退件，爰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以完成法定送達程序。 

  二、前項停車費逾期未繳之補繳通知單無法郵寄送達名冊，張貼於本府公告欄、

本府路邊停車資訊網(https://chpark.chcg.gov.tw/)及各縣市政府公告

欄，並且刊登於彰化縣政府公報。 

  三、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費補繳通知單由本府留存，被通知人得至本府

領取(彰化市中山路二段416號2樓工務處交通規劃科)，自本府公告之日起經

20日未領取者，以送達論，未於期限內完成繳費者，本府將依「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第56條第3項逾期未繳納者依規定逕行舉發。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26 日 

府綠商字第1100260923號 

中華民國 110 年 8 月 2 日 

府工規字第1100251525A號 

附件：名冊1份(電子檔共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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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欠費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

單無法投遞名冊一份。 

依據：依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5條暨行政程序法第

78條、第80條、第81條及第82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府執行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欠費舉發通知業務(停車日期110年2

月，公示送達件數：191件)，經以雙掛號郵件併送達證書寄發舉發違反道路

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郵務人員以無法送達為由退件，爰依「行政程序法」

規定辦理公示送達，以完成法定送達程序。 

二、前項停車費逾期未繳之舉發通知單無法郵寄送達名冊，張貼於本府公告欄、

本府路邊停車資訊網(https://chpark.chcg.gov.tw/)及各縣市政府、各處分

(監理)機關公告欄，並且刊登於彰化縣政府公報。 

三、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欠費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由本府

留存，被通知人得至本府領取(彰化市中山路二段416號2樓工務處交通規劃

科)，自本府公告之日起經20日未領取者，以送達論，由各處分(監理)機關逕

行裁處逕行舉發。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0 年 8 月 6 日 

府工規字第1100267566A號 

附件：彰化縣公有路邊收費停

車場停車欠費舉發違反

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

單無法投遞名冊1份(電

子檔共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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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解除本縣和美鎮大榮段12地號(部分)、13地號(部分)及彰化市彰興段184

地號為限耕農地之管制但仍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 

依據：  

  一、本府110年7月5日府授環水字第1100223610號公告。 

  二、彰化縣農地保護自治條例第4條第3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解除管制之限耕農地名稱：和美鎮大榮段12地號(部分)、13地號(部分)及彰

化市彰興段184地號。 

  二、解除管制之地號：同限耕農地名稱。 

  三、本公告自公告日起生效。 

  四、經本公告解除管制之限耕農地，仍應依本府110年7月5日府授環水字第

1100223610號公告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管制。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本府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彰化山寮排水（第三期）改善及橋梁改建

工程」，奉准徵收坐落本縣彰化市三村段456地號內等20筆土地，合計面積

0.216622公頃，並一併徵收其土地改良物1案。 

依據：  

  一、內政部110年7月6日台內地字第1100273575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第18條、第24條及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之名稱：彰化縣政府。 

  二、興辦事業之種類：水利事業。 

  三、核准徵收機關及文號：內政部110年7月6日台內地字第1100273575號函。 

  四、徵收土地詳細區域及應補償費額：詳見徵收土地範圍圖、地價補償費清冊、

建築改良物補償清冊及農作改良物補償清冊；以上圖、冊均陳列本府地政處、

本縣彰化市公所公開閱覽。 

  五、公告期間：30日（自民國110年7月29日起至民國110年8月30日止，惟因末日

遇假日，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規定，公告末日順延）。 

  六、公告徵收後之禁止事項：本案奉准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自公告日起除於

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權利，並於公告

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不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負擔。土地權利人或使

用人並不得在該土地為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建、改建或採取土石、變更地

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22 日 

府農務字第1100248042號 

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28 日 

府地權字第110025929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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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或為農作改良物之增加種植。其於公告時已在工作中者，應即停止。共有

分管之耕地，部分被徵收者，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補償地價發給完竣前，

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或應有部分交換移轉登記，不受土地徵收條例第23條第1

項規定不得分割、移轉之限制。 

  七、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記載者為準。但於

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之所有權

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徵收公告期間內，向本府申請

將其權利備案。 

  八、本案土地及土地改良物公告期滿確定後，另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通知所有權

人等相關權利人檢附有關證件逕至發價地點領取補償費，逾期不領者，即依

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存入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保管，視同補償完

竣，並逕為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九、關於土地欠稅部分，俟本縣地方稅務局查核後，於發給地價補償費時請土地

所有權人先行繳納後再予領取補償費。另如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者，依據土

地徵收條例第35條規定，於發給地價補償費時，代扣土地承租人應領地價補

償費發給土地承租人。 

  十、計畫進度：預計110年7月開工，111年12月完工。徵收計畫使用情形之網址：

內政部土地徵收管理系統

（https://lems.moi.gov.tw/LandOBT/ASPX/pubQuery.aspx） 

  十一、得申請一併徵收之要件及期限：被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如

有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1年

內，以書面向本府申請一併徵收，逾期恕不受理。 

  十二、得申請被徵收土地收回之要件及期限，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被徵

收之土地，除區段徵收及本條例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20年內，向本府申請照原徵收補

償價額收回其土地，不適用土地法第219 條之規定：一、徵收補償費發給

完竣屆滿3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

使用者。三、依原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5年，不繼續依原徵收計畫使用

者。」 

  十三、得申請撤銷徵收之要件，依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第1項規定：「已公告徵收

之土地，需用土地人應切實按核准計畫及所定期限使用。在未依徵收計畫

完成使用前，需用土地人應每年檢討其興辦事業計畫，並由其上級事業主

管機關列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辦理撤銷徵收：一、因作業錯誤，致

原徵收之土地不在工程用地範圍內。二、公告徵收時，都市計畫已規定以

聯合開發、市地重劃或其他方式開發。但以聯合開發方式開發之土地，土

地所有權人不願參與聯合開發者，不在此限。」 

  十四、得申請廢止徵收之要件，依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第2項規定：「已公告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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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廢止徵收：一、因工程變更設計，致原徵

收之土地不在工程用地範圍內。二、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前，興辦之事業

改變、興辦事業計畫經註銷、開發方式改變或取得方式改變。三、已依徵

收計畫開始使用，尚未依徵收計畫完成使用之土地，因情事變更，致原徵

收土地之全部或一部已無徵收之必要。」 

  十五、撤銷或廢止徵收之申請方式，依土地徵收條例第50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

「撤銷或廢止徵收，由需用土地人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之。」、「已公告

徵收之土地有前條第一項或第二項各款情形之一，而需用土地人未申請撤

銷或廢止徵收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向該管直轄巿或縣（巿）主管機關請

求之。」 

  十六、異議或行政救濟之提起（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 

    (一)權利關係人對公告事項如發現有誤繕、誤載情形者，應於公告期間內，檢

附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者，逾期不予受理。 

    (二)權利關係人如係不服本件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定，

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向內政部（地址：臺北市徐州

路5號）遞送（以實際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並將副本抄

送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地址：臺北市忠孝東路一段1號）。 

    (三)權利關係人如係對於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之次日起

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本府於接受異議後應即查明處理，並將查

處情形以書面通知權利關係人。權利關係人對於前項查處不服者，本府得

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權利關係人不服復議結果者，得依法提起行政

救濟。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睦宜排水（第二期）改善及橋梁改建

工程」用地徵收補償費存入保管專戶通知函予所有權人陳慈勵及陳慈勵全體

繼承人（如後附清冊）。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及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20天（自公告張貼日起20日發生效力）。 

  二、本案工程奉內政部110年3月15日台內地字第1100261471號函核准徵收坐落本

縣田中鎮新外三段407地號等14筆土地，合計面積0.069591公頃，本府110年3

月31日府地權字第1100107207號公告徵收，並於同年6月10日府地權字第

1100205249號函通知未領款權利人徵收補償費存入保管專戶，因權利人陳慈

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28 日 

府地權字第1100263195號 

附件：公示送達清冊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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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死亡，經本府向戶政查證其繼承人並通知，為確保有漏未查找之繼承人而

無法送達之情形，爰依上開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三、本公告張貼於本府、徵收土地所在公所及相關處所之公告欄，應受送達人得

隨時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印章前往本府地政處地權科（地址：彰化市中山

路2段416號5樓）領取上開通知函，自公告之日起經20日未領取者，以送達論。 

  四、檢送公示送達清冊1份。 

縣 長 王 惠 美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睦宜排水（第二期）改善及橋梁改建工程」 
                                                                                (通知文號) 

                                                                  彰化縣政府 110 年 7 月 15 日府地權字第 1100247528 號函 

徵收補償費存入保管專戶通知函無法送達(公示送達)清冊 
 

編號 鄉鎮市 段 地號 面積 

㎡ 

持分 所有權人 

姓名 

住址 備註 

1 田中鎮 新外三 415-1 4.04 1/2 

 

陳慈勵及其

全體繼承人 

彰化縣田中鎮三

光里 5鄰民光路

一段390巷 55號 

土地編號 5 

陳慈勵(歿)繼

承人陳敏㨗等 4

人已合法送達 

以 下 空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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